
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112年第 4次「刑事偵查案件新聞處理」審查案 

第一案： 
10月 18日發布：馬祖海巡全力守護國境 查緝陸船走私畜產品 

一、新聞稿陳核單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 

1、針對本案之陳核單主官核定時間與新聞稿發布時間不符部分，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於 112年 10月 18日第十海巡隊新聞發布

徵詢單同意發布新聞，為應時效，爰本室於當(18)日即製作新

聞稿陳核單，並向分署長請示同意後先行發布新聞稿，避免延

誤媒體截稿時間。 

2、爾後本室將依規定於陳核單完成核批後，再行發布新聞稿；

倘主任秘書以上長官因任務衝突等因素未能當日核可新聞稿

陳核單，為應外島新聞發布時效，本室將先行請示分署長同

意發布新聞稿後，並於新聞稿陳核單敘明原由，後續再完成

核批程序。 

 

(二)督察科：案內新聞案件依程序發布，另其內容應未涉及機敏資

料，全案尚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0月 15日，在第十海巡隊於梅石外海域

查獲大陸籍無船名鐵殼船，載有大批牛肚、羊肚及蹄筋等走

私畜產品，復於 18日 08時 30時，以徵詢單向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徵詢獲復：「無意見」。 

2、前項新聞處理依規定填報「偵查案件新聞稿陳核單」，送分署

主官核定(謝前分署長於 19日 16時核章)，惟新聞稿已於 18

日先行發布，為利後續審查，應於補陳核程序時敘明先行發

稿原由。 

 

  



第二案： 
10月 17日發布：中國漁船與國籍遊艇接駁走私香菇金門海巡當場逮獲大陸

漁船 

一、新聞稿陳核單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 

1、針對本案之陳核單主官核定時間與新聞稿發布時間不符部分，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於 112年 10月 17日第九海巡隊新聞發布

徵詢單同意發布新聞，為應時效，爰本室於當(17)日即製作新

聞稿陳核單，並向分署長請示同意後先行發布新聞稿，避免延

誤媒體截稿時間。 

2、爾後本室將依規定於陳核單完成核批後，再行發布新聞稿；

倘主任秘書以上長官因任務衝突等因素未能當日核可新聞稿

陳核單，為應外島新聞發布時效，本室將先行請示分署長同

意發布新聞稿後，並於新聞稿陳核單敘明原由，後續再完成

核批程序。  

 

(二)督察科：案內新聞案件依程序發布，另其內容應未涉及機敏資

料，全案尚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0月 16日凌晨 1時許，第十二巡防區統

合轄屬單位，由金門海巡隊在大、二膽海域查獲本案，並將

涉案船舶押返金門實施調查，復於 17日 14時，由第九岸巡

隊以徵詢單向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徵詢獲復：「可」。 

2、前項新聞處理依規定填報「偵查案件新聞稿陳核單」，送分署

主官核定(分署長於 18日 17時核章)，惟新聞稿已於 17日先

行發布，為利後續審查，應於補陳核程序時敘明先行發稿原

由。。 

 

  



第三案： 
10月 19日發布：越界陸船疑走私動物內臟 馬祖海巡查獲陸籍船員 3人 

一、新聞稿陳核單 

 

 

  



  



二、新聞發布徵詢單 

 

 

 

 

 

 

 

 

 

 

三、審查意見： 

(一)秘書室： 

1、針對本案之陳核單主官核定時間與新聞稿發布時間不符部分，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於 112年 10月 19日第一○岸巡隊新聞發

布徵詢單同意發布新聞，為應時效，爰本室於當(19)日即製作

新聞稿陳核單，並向分署長請示同意後先行發布新聞稿，避免

延誤媒體截稿時間。 

2、爾後本室將依規定於陳核單完成核批後，再行發布新聞稿；

倘主任秘書以上長官因任務衝突等因素未能當日核可新聞稿

陳核單，為應外島新聞發布時效，本室將先行請示分署長同

意發布新聞稿後，並於新聞稿陳核單敘明原由，後續再完成

核批程序。  

 

(二)督察科：案內新聞案件依程序發布，另其內容應未涉及機敏資

料，全案尚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三)巡防科： 

1、有關新聞發布時機，10月 16日 13時許，第十一巡防區統合

轄屬單位，由馬祖海巡隊在東引清水沃岸際查獲擱淺船隻內

有走私畜產品及 3名陸籍人士，復於 17日，由第十一巡防區

以徵詢單向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鄭主任檢察官徵詢完成。 

2、前項新聞處理依規定填報「偵查案件新聞稿陳核單」，送分署

主官核定(分署長於 20日 15時許核章)，惟新聞稿已於 19日

先行發布，為利後續審查，應於補陳核程序時敘明先行發稿

原由。 


